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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２８

证券简称：云南锗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４０

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

日以专人送达、电子

邮件方式发出，并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６

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会议由董事长包文东主持。会议应

出席董事

９

名，实到董事

８

名。独立董事伍志旭因公出差不能按时出席本次董事会，委托独立董事龙超出席

了本次董事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公司全体监事列席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出席人数、召开程序、议事内容

均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表决通过了以下决议：

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及自有资金收购临沧韭菜坝煤业有

限责任公司

６０％

股权的议案》。

同意使用超募资金

７７

，

７８７

，

７３８．９２

元及自有资金

２８２

，

２６１．０８

元， 共计

７８

，

０７０

，

０００．００

元收购自然人刘

强、杨绍昌、李建明、何文智持有的临沧韭菜坝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６０％

的股权。

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７７

，

７８７

，

７３８．９２

元及自有资金

２８２

，

２６１．０８

元，

共计

７８

，

０７０

，

０００．００

元收购自然人刘强、杨绍昌、李建明、何文智持有的临沧韭菜坝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６０％

的股权。

详细内容请见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０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

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刊登的《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及

自有资金收购临沧韭菜坝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６０％

股权的公告》。

特此公告。

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０９月１０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２８

证券简称：云南锗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４１

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

日以专人递送、电子

邮件方式送达给全体监事，并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６

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监事

３

名，

实到监事

３

名，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表决通过了以下决议：

会议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及自有资金收购临沧韭菜坝煤业有

限责任公司

６０％

股权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本次收购股权是为了增加公司锗资源储量、扩大公司产能，增强公司盈利能力。 没有与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

资金投向、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指引》及《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９

号：募集资金使用》等有关规定。

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７７

，

７８７

，

７３８．９２

元及自有资金

２８２

，

２６１．０８

元，共计

７８

，

０７０

，

０００．００

元收购自然人

刘强、杨绍昌、李建明、何文智持有的临沧韭菜坝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６０％

的股权。

详细内容请见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０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

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刊登的《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及

自有资金收购临沧韭菜坝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６０％

股权的公告》。

特此公告。

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３年０９月１０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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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出售控股子公司部分股权的进展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７

日，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

审议通过《关于出售控股子公司武汉云晶飞光纤材料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议案》，同意公司以

４５０

万元的

总价款向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转让控股子公司武汉云晶飞光纤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晶飞

公司”）

１０％

的股权。

详细内容请见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９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

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刊登的《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出售控股子公司部分

股权的公告》。

近日，云晶飞公司完成了股权工商登记变更手续，并取得了由武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企业法

人营业执照》，主要信息如下：

名称：武汉云晶飞光纤材料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４２０１０００００２３８７８３

注册地址：武汉市东湖开发区光谷大道九号

注册资本：肆仟伍佰万元整

实收资本：肆仟伍佰万元整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企业投资）

法定代表人： 包文东

经营范围：光纤用高纯四氯化锗、高纯四氯化硅等系列产品的开发、生产和销售。（上述经营范围中国

家有专项规定的项目经审批后或凭许可证在核定期限内经营）

此次股权转让后云晶飞公司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

６０．００％

长飞光纤光缆有限公司

２０．００％

北京国晶辉红外光学科技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

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

特此公告。

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０９月１０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２８

证券简称：云南锗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４２

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

部分超募资金及自有资金收购临沧韭菜坝

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６０％

股权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 本次公司通过收购临沧韭菜坝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６０％

的股权进而取得临沧韭菜坝煤业有限责任

公司韭菜坝煤矿采矿权，该矿山的《采矿许可证》所有权人无需国土资源部门批准更名，公司办理完毕股

权转让的工商登记变更即可。

２

、本次采矿权标的保有锗煤资源储量

１９．６７

万吨、平均锗品位

５８３．００

克

／

吨、金属量

１１４．６９

吨，与实

际开采可能存在差异。

３

、本次收购的矿山矿产资源已具备开采条件。

４

、本次采矿权权属不存在限制或者争议。

５

、目标矿权采矿许可证和安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均已到期，公司在办理延期过程中存在不确定性。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６

日，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

通过《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及自有资金收购临沧韭菜坝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６０％

股权的议案》，同意使用

超募资金

７７

，

７８７

，

７３８．９２

元及自有资金

２８２

，

２６１．０８

元，共计

７８

，

０７０

，

０００．００

元收购自然人刘强、杨绍昌、李建

明、何文智持有的临沧韭菜坝煤业有限责任公司（下称“韭菜坝公司”）

６０％

的股权。 具体内容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６３４

号文核准，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向社会

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３

，

２００

万股，每股发行价格

３０．００

元。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为

９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扣除发行费用，募集资金净额为

９０１

，

１９６

，

７０６．９６

元。上述募集资金净额中

３４９

，

４６４

，

２００

元拟投资于“高效太阳能电池用锗单晶及晶片产业化建设项目”和“红外光学锗镜头工程建设项目”，其余

５５１

，

７３２

，

５０６．９６

元为超募资金。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６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前，公司超募资金安排使用情况如下：

１

、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已使用

１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超募资金归还银行贷款和

补充流动资金；

２

、经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已使用超募资金

１１２

，

１２１

，

７００

元，出资设立“昆

明云锗高新技术有限公司”；

３

、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使用超募资金

３１

，

５００

，

０００

元同其他两名股东出

资设立“武汉云飞光纤锗材料有限公司” （暂定名）；

４

、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使用超募资金

４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进一步收购北京中

科镓英半导体有限公司股权；

５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 上述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超募资金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全部归还并转入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

户；

６

、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使用超募资金

３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用于收购临翔区章

驮乡中寨朝相煤矿采矿权；

７

、经公司第四届董事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暂时补充流动

资金，上述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超募资金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全部归还并转入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

户；

８

、经公司第四届董事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使用超募资金

９５

，

４７０

，

０００

元实施“砷化镓单晶材

料产业化建设项目”。 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公司变更“砷化镓单晶材料产

业化建设项目”实施主体，并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６６

，

８３０

，

０００

元设立控股子公司云南鑫圆新材料有限

责任公司（暂定名）负责实施“砷化镓单晶材料产业化建设项目”；

９

、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使用

３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超募资金收购临沧市临翔区

章驮乡勐旺昌军煤矿采矿权；

１０

、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使用

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超募资金收购临翔区博

尚镇勐托文强煤矿采矿权；

１１

、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公司以

４

，

５００

，

０００

元的总价款向烽火通信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转让控股子公司武汉云晶飞光纤材料有限公司

１０％

的股权，上述款项目前已汇至公司

募集资金专户；

１２

、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使用超募资金

２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暂时补充流动

资金；

１３

、截至公司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前，公司超募资金共实现利息收入

２１

，

８５４

，

０５８．２７

元；

１４

、在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红外光学锗镜头工程建设项目”实施主体前，本公司使用该募集资金

委托东润进出口有限公司进口设备， 后东润进出口有限公司未使用完而退回本公司超募资金专户

１５４

，

４９８．６９

元。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６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前， 公司未做使用安排的超募资金余额为

７７

，

７８７

，

７３８．９２

元（含银行手续费支出）。

二、交易概述

为增加公司锗资源储量、扩大产能，促进公司持续发展，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

７７

，

７８７

，

７３８．９２

元及自有

资金

２８２

，

２６１．０８

元，共计

７８

，

０７０

，

０００．００

元收购刘强等四位自然人持有的临沧韭菜坝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６０％

的股权。

此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或重大资产重组，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批准即可实施，无需提交股东

大会审议。

三、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此次交易对手方系自然人：刘强、杨绍昌、李建明、何文智。 其基本情况如下：

１

、自然人刘强

刘强，男，中国籍，身份证号码：

５３３５２１＊＊＊＊＊＊＊＊００５６

２

、自然人杨绍昌

杨绍昌，男，中国籍，身份证号码：

５３３５２１＊＊＊＊＊＊＊＊００１５

３

、自然人李建明

李建明，男，中国籍，身份证号码：

５３３５２１＊＊＊＊＊＊＊＊００３９

４

、自然人何文智

何文智，男，中国籍，身份证号码：

５３３５２１＊＊＊＊＊＊＊＊００３６

四、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１

、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临沧韭菜坝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临沧市临翔区博尚镇户有村

注册号：

５３０９０２１００００３７１０

注册资本：贰仟伍佰万元正

实收资本：贰仟伍佰万元正

公司类型：自然人出资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姓名：刘强

经营范围：锗冶炼、加工、销售、煤炭开采、加工、销售（以上经营范围中涉及国家法律、行政法规规定

的专项审批，按审批的项目和时限开展经营活动）

成立日期：二

００

三年九月十二日

收购前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出资额

（

万元

）

持股比例

（

％

）

刘强

１３０４．１０ ５２．１６

杨绍昌

４２２．８０ １６．９１

李建明

３５２．３０ １４．１０

何文智

４２０．８０ １６．８３

２

、标的公司业务经营情况

韭菜坝公司下辖五个车间（即：矿山车间、火法冶炼车间、湿法车间、高纯车间、布袋加工车间），拥有

完整的锗煤开采、加工、提纯工艺，主要产品为锗精矿、二氧化锗。

３

、标的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①

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了编号为

ＸＹＺＨ／２０１２ＫＭＡ２００６

的审计报

告，韭菜坝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７９

，

８３３

，

５９２．４９

负债总额

４６

，

６６９

，

６９２．９１

净资产

３３

，

１６３

，

８９９．５８

应收款项总额

４０

，

３２９

，

１５６．１６

项 目

２０１２

年度

营业收入

２３

，

５７８

，

８９５．４６

营业利润

－１２

，

６８４

，

９５８．３４

净利润

－１０

，

８７１

，

４２５．４８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７

，

１０３

，

２６３．７１

②

韭菜坝公司

２０１３

年半度主要财务数据（未经审计）如下：

项 目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

资产总额

７９

，

７９３

，

３８３．１２

负债总额

５１

，

３２１

，

２１１．６２

净资产

２８

，

４７２

，

１７１．５０

应收款项总额

４０

，

７４４

，

８９５．２４

项 目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

营业收入

３

，

８８１

，

５５３．８５

营业利润

－５

，

０２６

，

８２５．２９

净利润

－４

，

８７７

，

５５３．０８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５７

，

１４２．３７

４

、标的公司采矿权情况

韭菜坝公司持有临沧韭菜坝煤业有限责任公司韭菜坝煤矿《采矿许可证》，临沧韭菜坝煤业有限责任

公司韭菜坝煤矿采矿权为韭菜坝公司所有”，主要情况如下：

（

１

）《采矿许可证》主要内容

证号：

Ｃ５３００００２０１１０１１２４０１１５７２１

采矿权人：临沧韭菜坝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临沧市临翔区

矿山名称：临沧韭菜坝煤业有限责任公司韭菜坝煤矿

经济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开采矿种：煤、锗矿

开采方式：地下开采

生产规模：

３．００

万吨

／

年

矿区面积：

１．０５３８

平方公里

有效期限：伍年，自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１６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６

日

发证机关：云南省国土资源厅

开采深度：由

１９２０

米至

１８００

米标高，共有

８

个拐点圈定

矿区范围拐点坐标：

点号

Ｘ

坐标

Ｙ

坐标 点号

Ｘ

坐标

Ｙ

坐标

１ ２６３９３１１．９９ ３３６０１０４８．４９ ２ ２６３８８９６．９９ ３３６０１７８３．４９

３ ２６３８４８６．９９ ３３６０１６１１．４９ ４ ２６３７９１６．９９ ３３６０１０６３．４９

５ ２６３７４４３．９９ ３３６０１２８３．４８ ６ ２６３７３５１．９９ ３３６０１１２０．４８

７ ２６３８０１４．９９ ３３６００７６３．４８ ８ ２６３８７３６．９９ ３３６００７０３．４９

（

２

）根据云南陆缘恒矿业权评估有限公司《（云南省）临沧韭菜坝煤业有限责任公司韭菜坝煤矿采矿

权评估报告书》（云陆矿探评报

２０１３

第

０８０

号），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评估范围内保有锗矿石资源

储量（

１１１ｂ＋１２２ｂ＋３３１＋３３３

）

１９．６７

万吨、平均锗品位

５８３．００

克

／

吨、金属量

１１４．６９

吨。 临沧韭菜坝煤业有限

责任公司韭菜坝煤矿采矿权”在评估基准日的价值为

１０

，

３２４．１５

万元人民币，大写人民币壹亿零叁佰贰

拾肆万壹仟伍佰元整。

（

３

）采矿权的采矿许可证的有效期自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１６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６

日。目前，韭菜坝公司正在办理采

矿许可证有效期延续。

（

４

）目前的开发利用情况：临沧韭菜坝煤业有限责任公司韭菜坝煤矿属于生产矿山，目前拥有年产

３

万吨锗煤矿山一座；

（

５

）该采矿权权属最近三年未发生变更；

（

６

）该采矿权无质押、查封等权利限制或者诉讼等权利争议情况；

（

７

）转让方（交易对手方）保证，韭菜坝公司所拥有的韭菜坝煤业有限责任公司韭菜坝煤矿采矿权的

使用费、矿产资源补偿费、地质环境保证金、煤矿瓦斯治理专项基金、采矿权登记费等国家法律、法规规定

的所有相关费用已按时足额缴纳，矿山从首次开采至今生产正常，采矿权权属无争议；采矿权及矿山资产

权属清晰，转让方及韭菜坝公司从未就该采矿权及矿山资产设定任何抵押、质押、担保等，也不存在其他

权利受到限制的情形，或其他可能引起产权纠纷的情形。

（

８

）临沧韭菜坝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１

年开采锗矿

４．８０

吨（金属量），实现营业收入

２

，

６７７．７８

万元，实

现净利润

７６１．２３

万元；

２０１２

年开采锗矿

１．５２

吨 （金属量）， 实现营业收入

２

，

３５７．８９

万元， 实现净利润

－１

，

０８７．１４

万元；

２０１３

年

１

—

８

月开采锗矿

１．５７

吨（金属量），实现营业收入

３８８．１６

万元，实现净利润

－５４６．３１

万元。

（

９

）矿业权权利人临沧韭菜坝煤业有限责任公司持有该矿采矿权时，已取得开采许可证和安全生产

许可证。

安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自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３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１

日，目前，韭菜坝公司正在办理安全生产许

可证有效期延续。

５

、交易标的的其他情况

标的股权不存在抵押、质押、担保等，不存在尚未了结的或潜在的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事项，也不存

在其他权利受到限制的情形，或其他可能引起产权纠纷的情形。

标的公司全体股东已同意此次股权转让行为，并放弃优先购买权。

６

、交易标的的评估情况

公司聘请了具有从事证券相关业务资格的中和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交易标的进行了评估，并出具了

《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自然人刘强等人持有临沧韭菜坝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６０％

股权价

值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中和评报字（

２０１３

）第

ＫＭＶ１１５５

号）。

（

１

）资产基础法评估结论

在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在矿山服务年限持续经营前提下，经资产基础法评估，临沧韭菜坝煤

业有限责任公司总资产账面价值为

７

，

９８３．３６

万元，评估价值为

１８

，

６４４．２４

万元，增值额为

１０

，

７２８．６３

万元，增

值率为

１３３．５４ ％

；总负债账面价值为

４

，

６６６．９７

万元，评估价值为

４

，

５９９．２２

万元，减值额为

６７．７５

万元，减值

率为

１．４５％

；净资产账面价值为

３

，

３１６．３９

万元，净资产评估价值

１４

，

０４５．０２

万元，增值额为

１０

，

７２８．６３

万元，

增值率为

３２３．５０％

。

（

２

）收益法评估结果

经收益法评估，临沧韭菜坝煤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权益评

估价值为

１３

，

３１８

万元，增值额为

１０

，

００１．６１

万元，增值率为

３０１．５８％

。

评估人员基于对评估结论的分析及所使用数据的质量和数量分析的基础上，认为资产基础法评估结

果更能反映目标资产的真实价值。 故决定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作为目标资产的最终评估结果。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７

日，公司（甲方）与刘强（乙方）、杨绍昌（丙方）、何文智（丁方）、李建明（戊方）四位自然人

（乙方、丙方、丁方、戊方合称转让方）签署了《关于临沧韭菜坝煤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转让合同》。 合同

主要内容如下：

１

、本合同各方同意，甲方作为资源整合的主体以收购转让方所持有的韭菜坝公司股权的方式对韭菜

坝公司进行整合。

２

、标的股权

甲方拟收购转让方合计所持有的韭菜坝公司

１

，

５００

万元出资（占韭菜坝公司注册资本的

６０％

）以及由

此衍生的所有权益。 关于目前韭菜坝公司的股权结构及本次股权转让的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 出资额

（

万元

）

出资比例

（

％

）

向甲方转让出资额

（

万元

）

乙方

：

刘 强

１

，

３０４．１０ ５２．１６４ ３０４．１０

丙方

：

杨绍昌

４２２．８０ １６．９１２ ４２２．８０

丁方

：

何文智

４２０．８０ １６．８３２ ４２０．８０

戊方

：

李建明

３５２．３０ １４．０９２ ３５２．３０

合计

２

，

５００．００ １００ １

，

５００．００

３

、本合同各方的陈述和保证

①

甲方的陈述和保证

甲方保证其具有签署与履行本合同所需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并且直至本合同完成日仍将持续具

有充分履行其在本合同项下各项义务的能力。

甲方承诺根据本合同的规定，及时向转让方支付股权转让价款。

甲方保证配合韭菜坝公司办理股权转让所需的相关手续。

②

转让方的陈述和保证

转让方保证其具有签署与履行本合同所需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并且直至本合同完成日仍将持续

具有充分履行其在本合同项下各项义务的能力。

转让方保证其所持有的韭菜坝公司的股权真实、完整、合法、有效，未有任何质押、冻结或其他权利限

制或瑕疵，也不会受到任何其他方的追索。

乙方、丙方、丁方、戊方分别保证，同意其他方依本合同的约定向甲方转让韭菜坝公司股权的行为，并

声明放弃优先购买权。

转让方保证， 韭菜坝公司所拥有的韭菜坝煤业有限责任公司韭菜坝煤矿 （采矿权的许可证号：

Ｃ５３００００２０１１０１１２４０１１５７２１

）采矿权的使用费、矿产资源补偿费、地质环境保证金、煤矿瓦斯治理专项基

金、采矿权登记费等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所有相关费用已按时足额缴纳，矿山从首次开采至今生产正

常，采矿权权属无争议；采矿权及矿山资产权属清晰，乙方、丙方、丁方、戊方及韭菜坝公司从未就该采矿

权及矿山资产设定任何抵押、质押、担保等，也不存在其他权利受到限制的情形，或其他可能引起产权纠

纷的情形。

转让方保证，韭菜坝公司在经营过程中不存在工商、税务、知识产权、环保、安全生产等方面的违法违

规行为，不存在尚未了结的或潜在的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事项。

转让方保证为本次股权转让所提供的包括财务报表在内的一切资料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的情形。

转让方上述陈述和保证不实的，应在接到甲方或者有关部门通知之日起

３

日内无条件支付相关费用，

如因此致使甲方遭受损失的，应予赔偿，并且乙方、丙方、丁方、戊方四方之间相互承担连带责任。

４

、股权转让价款及支付方式

①

根据《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自然人刘强等人持有临沧韭菜坝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６０％

股权价值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中和评报字（

２０１３

）第

ＫＭＶ１１５５

号】，临沧韭菜坝煤业有限责任

公司在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股东全部权益的评估价值为

１４

，

０４５．０２

万元。 即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

份有限公司拟收购自然人刘强等人持有临沧韭菜坝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６０％

的股权价值为

８

，

４２７．０１

万元。

经合同各方协商，最终确认此次转让方向甲方转让的韭菜坝公司

６０％

股权的总价款为

７

，

８０７．００

万元（人民

币，下同）。

乙方、丙方、丁方、戊方分别按照各自转让的出资额计算，应得股权转让款如下所示：

乙方：

１５

，

８２７

，

３９１．３１

元（壹仟伍佰捌拾贰万柒仟叁佰玖拾壹元叁角壹分）

丙方：

２２

，

００５

，

３３０．６９

元（贰仟贰佰万伍仟叁佰叁拾元陆角玖分）

丁方：

２１

，

９０１

，

２３７．３１

元（贰仟壹佰玖拾万壹仟贰佰叁拾柒元叁角壹分）

戊方：

１８

，

３３６

，

０４０．６９

元（壹仟捌佰叁拾叁万陆仟零肆拾元陆角玖分）

②

甲方按以下方式支付股权转让价款：

本合同签订并生效后

７

个工作日内，甲方向转让方支付本次股权转让总价款的

５０％

，即

３

，

９０３．５０

万元，

其中：甲方向乙方支付

７

，

９１３

，

６９５．６６

元、向丙方支付

１１

，

００２

，

６６５．３５

元、向丁方支付

１０

，

９５０

，

６１８．６６

元、向戊

方支付

９

，

１６８

，

０２０．３５

万元。

本次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办妥之日起

７

个工作日内， 甲方向转让方支付本次股权转让总价

款的剩余部分。

③

甲方应按本合同的约定将上述款项分别汇入乙方、丙方、丁方、戊方指定的银行账户内。 乙方、丙

方、丁方、戊方均同意，甲方在向其支付股权转让款时，有权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

④

转让方收到甲方付款后，应向甲方出具相应的收据。

５

、股权过户

在本合同生效后

７

日内，各方应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提交相关资料，积极配合韭菜坝公司办理本

次股权转让相关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６

、违约责任

①

如果由于一方过失，造成本合同不能履行或不能完全履行时，由过失方承担违约责任。

②

如果甲方未按时、足额支付股权转让价款或是因乙方、丙方、丁方、戊方自身原因而未能在约定期

限内办理完成股权过户手续，则违约一方应向守约方支付违约金。违约金计算方式为从逾期日起算，每逾

期一日，违约一方应向守约方支付本合同总金额万分之一的违约金。

７

、本合同的生效

本合同自甲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乙方、丙方、丁方、戊方签字之日起成立，自甲

方董事会批准之日生效。

六、收购标的股权后的其他安排

完成此次收购后，公司将对韭菜坝公司生产经营进行全面调整。 公司将积极调整韭菜坝公司产品结

构，依靠本公司的技术积累，加快技术工艺改进、完善产业链，进一步提高其资源利用效率，以此提高其盈

利能力。

七、矿业权投资的合规性

１

、此次收购标的企业下属的矿山与公司现有矿山相同，均属于含锗煤矿，本公司具有成熟的锗冶炼

生产技术和完善的产业链，具备矿业权开发利用所需的技术、资金和市场条件；

２

、本次通过收购股权控制沧韭菜坝煤业有限责任公司韭菜坝煤矿采矿权，是在临沧市政府主导下的

资源整合的一部分，收购过程和相关手续都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３

、本次收购的标的企业下属的采矿权已经云南省国土资源厅备案。

八、收购股权对公司的影响

韭菜坝公司主要从事锗矿开采、加工、销售，主要产品为锗精矿、二氧化锗，拥有丰富的锗矿石储量，

拥有完整的锗矿开采、加工、提纯工艺，具备年产

１２

吨二氧化锗的生产能力。此次收购完成后，公司将持有

韭菜坝公司

６０％

股权，韭菜坝公司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将被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韭菜坝公司系临沧地区除公司外最大的锗产品生产企业，其拥有丰富的锗煤资源和一条从矿山开采

到火法富集、湿法提纯为一体的生产线，此次收购有利于增加公司锗资源储量，进一步增强公司资源优

势，同时，有利于扩大公司产能，增强公司盈利能力。

九、专项意见说明

１

、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本次收购股权是为了增加公司锗资源储量、扩大公司产能，增强公司盈利能力。 没有与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

资金投向、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指引》及《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９

号：募集资金使用》等有关规定。

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７７

，

７８７

，

７３８．９２

元及自有资金

２８２

，

２６１．０８

元，共计

７８

，

０７０

，

０００．００

元收购自然人

刘强、杨绍昌、李建明、何文智持有的临沧韭菜坝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６０％

的股权。

２

、独立董事意见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６３４

号文核准，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向社会

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３

，

２００

万股，每股发行价格

３０．００

元。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为

９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扣除发行费用，募集资金净额为

９０１

，

１９６

，

７０６．９６

元。上述募集资金净额中

３４９

，

４６４

，

２００

元拟投资于“高效太阳能电池用锗单晶及晶片产业化建设项目”和“红外光学锗镜头工程建设项目”，其余

５５１

，

７３２

，

５０６．９６

元为超募资金。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６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前，公司未做使用安

排的超募资金余额为

７７

，

７８７

，

７３８．９２

元（含银行手续费支出）。

为增加公司锗资源储量、扩大产能，促进公司持续发展，在保证募集资金项目建设所需资金的前提

下，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

７７

，

７８７

，

７３８．９２

元 （占本次募集资金净额

９０１

，

１９６

，

７０６．９６

元的

８．６３％

）及自有资金

２８２

，

２６１．０８

元，共计

７８

，

０７０

，

０００．００

元收购自然人刘强、杨绍昌、李建明、何文智持有的

韭菜坝公司

６０％

的股权。

我们认为，此次收购股权有利于增加公司锗资源储量、扩大公司产能，增强公司盈利能力。 此次股权

收购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

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对此，我们发表独立意见，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７７

，

７８７

，

７３８．９２

元及自有资金

２８２

，

２６１．０８

元，共计

７８

，

０７０

，

０００．００

元收购自然人刘强、杨绍昌、李建明、何文智持有的临沧韭菜坝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６０％

的股

权。

３

、保荐机构意见

保荐机构招商证券和保荐代表人同意云南锗业使用超募资金

７７

，

７８７

，

７３８．９２

元及自有资金

２８２

，

２６１．０８

元，共计

７８

，

０７０

，

０００．００

元收购刘强等四位为自然人持有的临沧韭菜坝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６０％

的股

权事项。

十、备查文件

１

、《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

２

、《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３

、《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及自有资金收购临沧韭菜坝煤

业有限责任公司

６０％

股权事项的独立意见》；

４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及自有资金收购

临沧韭菜坝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６０％

股权的专项核查意见》；

５

、《关于临沧韭菜坝煤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转让合同》；

６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计报告》（

ＸＹＺＨ／２０１２ＫＭＡ２００６

）；

７

、《（云南省） 临沧韭菜坝煤业有限责任公司韭菜坝煤矿采矿权评估报告书》（云陆矿探评报

２０１３

第

０８０

号）；

８

、《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自然人刘强等人持有临沧韭菜坝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６０％

股权价值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中和评报字（

２０１３

）第

ＫＭＶ１１５５

号】）。

特此公告。

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０９月１０日

证券代码：

Ａ

股

６００６１１

股票简称：大众交通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１５

Ｂ

股

９００９０３

大众

Ｂ

股

大众交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办公地址变更的公告

因公司办公场所 （上海市中山西路

１５１５

号大众大厦） 已经重新装修完

毕，公司办公部门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２

日（星期日）起，从上海市闵行区吴中路

６９９

号大众美林阁大酒店

７

楼搬回到大众大厦办公。 现将新的办公地址及联系方

式公告如下：

办公地址：上海市徐汇区中山西路

１５１５

号大众大厦

２２

楼

邮政编码：

２００２３５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６４２８８８８８

（总机）

传 真：

０２１－６４２８５６４２

投资者咨询电话：

０２１－６４２８９１２２

公司注册地址、公司网站、公司电子信箱不发生变更。

特此公告

大众交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９．１０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５０５

股票简称：西昌电力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１８

四川西昌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土地补偿款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基本情况

按照凉山州、西昌市人民政府的安排，为实施邛海西岸的建设，对公司位于西昌市海

滨村的一宗国有土地实施收回，该宗地土地使用证为凉国用【

２００１

】字第

０１５７

号，面积为

９

，

７７６．９

平方米，其地上建筑物及附着物

２

，

１７３．３４

平方米。根据政府确定的补偿标准，上述

宗地收回总补偿价为

１

，

０３４．６５８７

万元 （大写人民币壹仟零叁拾肆万陆仟伍佰捌拾柒元

整）。 近日，公司已全额收到上述补偿款。

二、补助类型及其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１

、补助类型：土地征收补偿款。

２

、会计处理：超出账面净值的部分记入营业外收入。

３

、对上市公司的影响：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核算，本次交易完成后增加公司

２０１３

年

度净收益约

８００

多万元，最终数据以年审会计师的审计数据为准。

特此公告！

四川西昌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９月９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７０２

证券简称：海欣食品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４９

海欣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１

、海欣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５

日以电话、邮件相结合的方式向全体董事及董事候选人、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发出。

２

、本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９

日上午在公司四楼会议室以现场与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３

、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

６

人，实际参与表决

６

人，其中董事滕用伟、滕用庄、林毅以通讯

方式表决；公司董事候选人滕用严先生亲自出席了会议，公司部分监事及高管人员列席了

会议。

４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滕用雄召集和主持。

５

、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１

、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推荐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表决结果：

６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和

０

票回避。

鉴于朱大为先生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４

日辞去董事职务，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需增

补一名非独立董事。 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的提名，董事会同意推荐滕用严先生为第三

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并提交股东大会进行选举，其任期自股东大会选举通过后至

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同时在股东大会选举通过后，同意滕用严先生担任董事会战

略委员会委员。

滕用严先生担任公司董事后，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

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滕用严先生简历：

滕用严，

１９７９

年

７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曾任公司营销副总监，现任公

司营销总监（非高级管理人员），兼任沈阳腾新食品有限公司、北京鼓山食品有限公司、上海

闽芝食品有限公司、成都腾新食品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滕用严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

１５００

万股，与公司股东滕用雄、滕用伟、滕用庄、陈月娇同

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与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滕用雄、董事滕用伟和董事滕用庄之间为兄弟

关系，除此之外，滕用严先生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滕用严先生不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不存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

１４７

条和《公司章程》第

９４

条所规定的情形。符合《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对董事的任职要求。

公司独立董事就本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０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

网的《海欣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推荐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独立意见》。

２

、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的议案》。表决结果：

６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

弃权和

０

票回避。

公司董事会同意公司向商业银行申请总额不超过

２

亿元人民币（含

２

亿）的综合授信额

度，授信申请方案如下：

（

１

）向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１

亿元整；

（

２

）向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６０００

万元整；

（

３

）向厦门国际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３０００

万元整；

（

４

）剩余

１０００

万元公司将根据生产经营情况和资金需求情况，以及与相关银行的洽谈

情况向不特定银行申请。

在上述综合授信的申请总额度内，各银行之间的授信额度可作适当调整，并最终以银

行实际审批的授信额度为准。

上述银行综合授信用于公司商业贷款、银行承兑汇票、信用证、保函等信用品种；以上

授信额度不等于公司的实际融资金额，实际融资金额应在授信额度内以银行与公司实际发

生的融资金额为准。

上述各笔授信有效期一年，自签订综合授信合同之日起算；

具体授信，可以公司资产包括但不限于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包括房产、土地使用权、

机械设备等）作抵（质）押或以公司信用作保证，或商请其他法人和

／

或自然人为本公司提供

抵（质）押和

／

或信用担保。

授权董事长兼总经理滕用雄先生全权代表公司签署上述综合授信的合同文件，并办理

综合授信项下的商业贷款、银行承兑汇票、信用证、保函等业务，由此所产生的经济、法律责

任应按相关合同的约定由本公司承担。

公司本次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总额度不超过

２

亿元， 占

２０１２

年经审计净资产的

２５．５％

，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在董事会审批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决议有效期一年，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算。

３

、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表决结果：

６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

权和

０

票回避。

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０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和巨潮资讯网的《海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４

、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表决结果：

６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和

０

票回避。

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０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 和巨潮资讯网的 《海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

知》。

三、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２

、公司独立董事关于推荐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独立意见；

３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海欣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９月９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７０２

证券简称：海欣食品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５０

海欣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１

、海欣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５

日以电子邮件及电话相结合的方式向全体监事、监事候选人和高级管理人员发出。

２

、本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９

日上午在本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与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３

、本次会议应参与表决监事

３

人，实际参与表决

３

人，其中周瑾以通讯方式表决；公司监

事候选人陈为味先生亲自出席了会议，公司部分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４

、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周瑾召集主持。

５

、本次监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１

、审议通过《关于提名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的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

权

０

票。

监事会同意提名陈为味先生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经本次监事会

审议通过其提名后，提交股东大会选举。 任期自股东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监事会

任期届满时止。

陈为味先生担任公司监事后，最近两年内担任过公司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

不超过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不超过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陈为味先生简历：

陈为味：

１９７６

年

９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学学历。 曾任沃尔玛（深国

投）百货有限公司利嘉、鼓山分公司常务副总经理，现任海欣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总经办主任

兼行政人资总监。

陈为味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董事、其他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陈为味先生不曾受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他有关部

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

１４７

条和《公司章程》第

９４

条所规定的情形。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对监事的任职要求。

三、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２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海欣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３年９月９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７０２

证券简称：海欣食品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５１

海欣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海欣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９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

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同意聘任张颖娟女士担

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任期自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届满时止。

张颖娟女士简历及联系方式如下：

张颖娟：

１９８３

年

７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于

２０１１

年二月取得

了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曾任福建南平太阳电缆股份有限公司证

券事务代表。

张颖娟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曾受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

所惩戒。

联系电话：

０５９１－８８２０２２３１

传真号码：

０５９１－８８２０２２３１

联系地址：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金山建新北路

１５０

号

邮政编码：

３５０００８

电子邮箱：

ｚｈａｎｇｙｉｎｇｊｕａｎ＠ｔｅｎｇｘｉｎｆｏｏｄｓ．ｃｏｍ．ｃｎ．

特此公告。

海欣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９月９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７０２

证券简称：海欣食品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５２

海欣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海欣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定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６

日上午

１０

：

００

时在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建新镇建新北路

１５０

号本公司一楼会议室以

现场会议方式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现将本次股东大会会议有关事项通知如

下：

一、基本情况

１

、股东大会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会议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６

日（星期四）上午

１０

：

００－１２

：

００

３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方式

４

、会议地点：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建新镇建新北路

１５０

号公司一楼会议室。

５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３

日

６

、会议出席人员：

（

１

）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３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及参加表决；因故不能亲自出席

会议的股东可书面授权代理人出席和参加表决（授权委托书见附件），该股东代理人可不必

是公司的股东。

（

２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及相关人员。

７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审议事项

１

、审议《关于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２

、审议《关于选举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上述各项议案均属于普通决议事项，应当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

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

上述二项议案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０

日在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相关公告。

三、登记事项

１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５

日上午

８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４

：

００－１７

：

００

；

２

、登记地点及授权委托书送达地点：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建新镇建新北路

１５０

号海欣

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信函请注明“股东大会”字样。

３

、登记方法：

（

１

）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证券账户卡进行登记；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

书、委托人证券账户卡和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进行登记；

（

２

）法人股东代表持出席者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资格证明或法人授权委托书、证券

账户卡和加盖公司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进行登记；

（

３

）异地股东可凭以上有关证件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须在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５

日

１７

：

００

前送达或传真至公司），不接受电话登记。

四、其他事项

１

、联系方式

联 系 人：林天山、张颖娟

联系电话：

０５９１－８８２０２２３１

、

８８２０２２３１

传 真：

０５９１－８８２０２２３１

电子邮箱：

ｚｑｂ＠ｔｅｎｇｘｉｎｆｏｏｄｓ．ｃｏｍ．ｃｎ

联系地址：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建新镇建新北路

１５０

号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２

、本次会议为期半天，出席会议股东住宿及交通费自理。

五、备查文件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海欣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９月９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６４３

证券简称：爱建股份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３２

上海爱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爱建产业

发展有限公司完成工商注册登记后续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爱建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

４

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５

日审议通过 《上海爱

建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组建方案》，同意组建上海爱建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详见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７

日公司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公司临

２０１３－０１９

号

公告）。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上海爱建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下称：爱建产业公司）完成工商注册登记的

第一步注册步骤：即以公司自有资金

６０００

万元注册设立爱建产业公司，并取得《企业法人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３１０１０４０００５４９３６２

）（详见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６

日公司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公司临

２０１３－０２６

号公告）。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９

日，接公司相关部门报告，爱建产业公司完成工商注册登记的第二步注册

步骤：将本公司所拥有上海爱建进出口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资产评估价

４

，

８７１．７３

万元）、上

海爱建纸业有限公司

８０％

股权（资产评估价

１

，

０１９．３０

万元）注入爱建产业公司，并取得新的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３１０１０４０００５４９３６２

），相关信息如下：

名 称：上海爱建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壹亿壹仟捌佰玖拾壹万零叁佰元

实收资本：人民币壹亿壹仟捌佰玖拾壹万零叁佰元

公司类型：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吴高祥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资产管理、投资管理、企业管理、商务咨询。 （涉及行政许可的，凭

许可证经营）

特此公告。

我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报刊为《中国证券报》和《上海证券报》。 公司将严格按照有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上海爱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９月１０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６７３

证券简称：东阳光铝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３８

号

债券代码：

１２２０７８

债券简称：

１１

东阳光

广东东阳光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二十七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９

日，公司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八届二十七次董事会，全体董事

均以通讯方式对董事会议案发表了意见。 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

经审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聘请“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鉴于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审计资

格， 且目前正为公司提供财务审计服务， 对公司经营情况及财务状况较为了

解，能够胜任公司内部控制的审计工作，为此我们建议聘请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

<

东阳光铝关联交易决策制度

>

的议案》（

9

票同

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东阳光铝关联交易决策

制度》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广东东阳光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三年九月十日


